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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技士 郭芳振

電話：03-3361243

傳真：03-3382548

電子信箱：08504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農漁字第10902234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桃園市刺網實名制公告、桃園市海域管轄範圍 

(376735600G_1090223444_ATTACH1.pdf、376735600G_1090223444_ATTACH2.

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發佈「桃園市所轄海域刺網漁業漁船(筏)作業使

用刺網漁具限制事項」公告1份，惠請協助張貼公告週

知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、海洋委員會

海巡署艦隊分署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桃園市桃園區

漁會、桃園市中壢區漁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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